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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於2014年到期的優先票據到期及
償還的自願性公告

本自願性公告由寶龍地產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1年3月10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人
民幣750,000,000元的以美元結算於2014年到期的11.5%優先票據（「2014年票據」）。
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2014年票據於
2014年3月17日到期，並由本公司於該日償還。

承董事會命
寶龍地產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許健康

香港，2014年3月1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健康先生、許華芳先生、肖清平先生及施思妮女
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許華芬女士及劉曉蘭女士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魏偉峰博
士、梅建平先生及聶梅生女士。


